
无形资产出资,无形资产出资评估

产品名称 无形资产出资,无形资产出资评估

公司名称 北京中鹏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价格 6000.00/起

规格参数 中鹏衡:无形资产出资

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经济开发区金辅路甲2号4幢2层C215
室

联系电话 010-89240293 13522487240

产品详情

无形资产出资，原本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因为从业人员及出资人员对无形资产了解不透彻，导致无形资
产出资现实问题一箩筐。太多从业人员描述的无形资产出资全是好处，但是如果不合规操作，基本是好
处没有，全是不可控制的风险。

一、无形资产出资比例有限制吗？

《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
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取
消了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限制。相当于说，无形资产出资可到百分之百比例。

二、哪些无形资产可以出资？

１、 专利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专利权的范围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
设计专利等。

２、 商标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商标权的范围包括：以正式注册的、生产经营商品或
服务项目的各种文字、图形标记以及以生产或经营企业的名称作为的标记等。

３、 著作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的范围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
戏剧、曲艺、舞蹈作品，美术、摄影作品，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地图、示意图等图形
作品，计算机软件等。

４、 土地使用权

５、 探矿权、采矿权

6、专有技术 包括未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外观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设计图纸、工艺流程设计
、加工规范、独特的生产加工方法等。



三、无形资产出资是想出多少出多少吗？

无形资产出资大的风险就是评估值。一样无形资产价值多少，是有据可查的。并不是无形就无价了。有
很多评估机构不懂无形资产，为了评估费用乱做一气，为企业无形资产出资带来极大的风险。

评估虚高或者甚至被认定为虚假出资的，多不胜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作为出资
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在实务中，不少公司为了做大公司注册资本，会通过评估公司高评无形资产价值，用无形资产出资。后
果不堪设想。

对于无形资产出资不实问题要求较严格，因为对于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不仅是违反公司法，刑法对此还
规定了刑事责任。历史上IPO审核对无形资产出资不实监管政策基本一致，新的51条规定也对此做出了要
求：

发行人股东存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情形的，或在出资方式、比例、程序等方面存在瑕疵
的，应当在申报前依法采取补缴出资、补充履行相关程序等补救措施。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应当对出资瑕疵事项的影响及发行人是否因出资瑕疵受到过行政处罚、是否构成
重大违法行为及本次发行的法律障碍，补足出资是否已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是否存在纠纷进行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发行人应当充分披露存在的出资瑕疵事项、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中介机构的核查意见
。我会在审核中充分关注发行人的出资瑕疵问题，综合考虑出资瑕疵性质、采取的补救措施及有效性、
有权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等因素，对于涉及金额较大、存在恶意隐瞒、提供虚假文件或者对股东权益有
重大影响等重大出资瑕疵事项作为影响发行上市条件的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出现前述情况的，原则上构
成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

因此对于无形资产出资不实问题，应当采取补救措施，保荐机构、律师发表意见，发行人充分披露等。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771）于2015年6月IPO成功，其招股说明书披露了其无形资产出资瑕
疵问题。

2006年5月15日，直真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560万元，由胡小周以非专利技术“TDY-
XX系列移动通讯电源技术”出资180万元、货币出资72万元；由王国红以非专利技术“AV资源管理系统
软件技术”出资220万元、货币出资88万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本次增资经北京中达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5月23日出具的中达安永[2006]验字041号《验资报告》审验。发行人于2006年5月
31日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

1）本次增资涉及的资产评估及资产转移情况

北京市洪州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6 年 4 月 17 日出具洪州评报字（2006）第 2-089
号《评估报告》，对胡小周、王国红用以出资的非专利技术“TDY-XX 系列移动通讯电源技术”、“AV
资源管理系统软件技术”进行了评估，根据该《评估报告》，“TDY-XX
系列移动通讯电源技术”、“AV 资源管理系统软件技术”的评估价值分别为 180 万元、 220
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2006 年 4 月 15 日，评估方法为收益现值法。

2006 年 5 月 23 日，胡小周、王国红分别与直真有限签订《财产转移协议》，将其用以认缴增资的无形资
产转让给直真有限。 2006 年 5 月 23
日，北京中达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中达安永[2006]专审 070 号《财产转移专项审计报告》
，经其审计，上述用以出资的非专利技术均已办理财产转移手续，直真有限已作相应会计处理。



2）关于出资的无形资产为非职务专有技术的情况说明

3）出资无形资产的投入使用情况

上述两项专有技术投入公司后即开始发挥实际作用，其中，“AV
资源管理系统软件技术”用于研发形成了综合会议管理平台软件，“TDY-XX
系列移动通讯电源技术”通过集成应用用于视频会议终端设备、音频设备及视频显示设备的驱动电源。

4）评估复核情况

由于北京市洪州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未取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2012年6月，发行人聘请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持有编号为0210049005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对该次无形资
产出资进行了评估复核，并出具了《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形资产评估复核报告》（沪东洲资
评报字【2012】第0503187号）。评估复核结论为：原评估报告评估目的、评估方法、评估基准日和评估
结果等基本合理，未发现明显存在重大不合理或瑕疵事项。有关评估复核报告的具体内容参见本招股说
明书“第十节财务会计信息十四、股份公司设立时及报告期内资产评估情况（二）评估复核情况”。

⋯⋯（评估复核过程进行详细阐述）

5）非专利技术增资的合法性分析

发行人以非专利技术增资已经股东会审议并通过，符合发行人《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直真有限以非专利技术增资，符合 2005 年 10 月 27 日颁布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公司法》第二十
七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
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的规定。

用以出资的非专利技术已办理财产转移手续，并经北京中达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中达安
永[2006]专审 070 号《财产转移专项审计报告》的确认，符合2005 年 10 月 27 日颁布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
实施的《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以非货
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的规定。

该次增资经北京中达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6 年 5 月 23 日出具的中达安永[2006]验字 041
号《验资报告》审验，符合 2005 年 10 月 27 日颁布 2006 年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公司法》第二十九条“
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的规定。

用以出资的非专利技术的资产评估、评估复核过程及结果合理、有效，符合 2005年 10 月 27 日颁布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
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

6）非专利技术增资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核查，发行人本次以非专利技术出资是基于对员工股东激励的考虑，且经当时全体显名股东和隐名股
东的一致同意。在该次增资完成后，新增注册资本由所有股东按比例一并享有，各自享有的股权按照原
有的出资比例随之无偿增加，未被稀释，且发行人所有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对于该次增资没有其他协议
安排。

另外，胡小周出具承诺：“本人作为出资方式的‘TDY-XX 系列移动通讯电源技术’系本人所有，不属
于执行股份公司前身北京直真视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任务，也不存在利用直真有限的物质技术条件的
情形。如本人和/或股份公司股东王国红因此以作为出资方式被有权机关认定不符合规定而要求纠正，或
导致股份公司遭受任何债权人或第三方的追索的，本人将以现金支付的方式予以替换该出资，并承担股



份公司因此受到的全部经济损失；且与股份公司股东王国红就此承担连带责任。”

四、无形资产出资怎样才靠谱？

找一家操作合规的评估机构，能从源头上控制以后的风险。

北京中鹏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全国数千家企业提供无形资产出资评估服务，细致周到，为客户提供周
密的出资方案，控制一切可能出现的出资风险，免去企业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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